安西路（延安西路-武夷路）新建住宅

市政配套工程基地征收补偿方案

一、征收与补偿的法律和政策依据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

2.《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1号）

3、关于印发《上海市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办法》的通知（沪房规范〔2025〕2号）

4.《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沪房管规范征〔2012〕9号）

5.《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

6.《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管理规定》（沪房规范〔2025〕3号）

7．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房规范〔2022〕3号）

8．其他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二、征收目的

为了促进社会发展，建设市政公用设施等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拟征收该地块。

三、房屋征收的范围

四至范围：安西路（延安西路-武夷路）新建住宅市政配套工程建设用地规划实施红线范围（具体以公示范围为准）。

具体地址：延安西路1303号1幢、延安西路1289弄10号3幢等（部分土地）。

四、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认定办法

对于已经登记的房屋，其建筑面积，一般以房地产权证书和房地产登记簿的记载为准；房地产权证书和房地产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房地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房地产登记簿为准。对于未经登记的房屋，以相关批准文件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实际建筑面积小于相关批准文件记载的建筑面积的，以实际建筑面积为准。相关批准文件未记载建筑面积，或者虽无批准文件但有相关材料证明在1981年以前已经建造并用于居住的房屋，以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房屋调查机构实地丈量的建筑面积为准。

五、计户标准

被征收人以征收决定作出之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计户、按户进行补偿。    

被征收人以房地产权证所载明的所有人为准。

六、补偿方式、标准和计算方法

1.补偿方式：货币补偿；

2.被征收房屋(土地)的补偿金额；

（1）被征收房屋(土地)的市场评估价格；

私有非居住房屋（土地）：被征收房屋(土地)补偿金额=评估价格×100%。

（2）设备搬迁和安装费用：15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每证低于1500元，按1500元/证发放。

（3）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按重置价结合成新结算的费用：

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应通过评估确定，如被征收人拒绝按规定提供资料的，征收部门按拟定的协商方案确定。

（4）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因征收非居住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标准，一般按照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的8%确定。

涉及产业用地上房屋征收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标准根据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的一定比例确定，并与产业用地综合绩效评估评定的A、B、C、D绩效类别按照以下方式联动：

①、被评为D类的产业用地，按不高于3%确定;

②、被评为C类的产业用地，按不高于5%确定；

③、被评为A类和B类的产业用地，按不高于8%确定。

前期未开发投产或已停产的，原则上不考虑停产停业损失。

被征收人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过上述标准的，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房屋被征收前三年的平均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相关证明材料，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委托按照《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对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予以补偿。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按照《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申请复核、鉴定。

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后，被征收人在征收范围内继续生产经营的，对其由此产生的损失不予补偿。

3.评估价格计算公式：

评估价格=被征收房屋(土地)的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被征收房屋(土地)的建筑面积。

所涉评估机构均为本基地选定的评估机构。

七、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定

根据沪房规范〔2025〕3号《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管理规定》相关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将房屋征收评估项目在市估价师协会网站上发布，接受估价机构报名，并将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估价机构名单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张贴公示。

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在5个工作日内，在张贴公示的估价机构名单中协商选定估价机构。协商不成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组织被征收人在张贴公示的估价机构名单中进行投票，按照简单多数的原则，以得票数多少的顺位确定估价机构。房屋征收部门将确定的估价机构名单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和市估价师协会网站上予以公告。

八、签约、搬迁期

签约期和搬迁期的具体时间另行公布。

九、签约奖励

被征收人与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给予每证50000元的签约奖励，区政府作出补偿决定的不予享受。
十、搬迁奖励

征收补偿协议生效后，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搬出原址并交出空房（土地）的，给予每证150000元的搬迁奖励，强制执行的不予享受。

十一、室内装饰装修补偿

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应通过评估确定，如被征收人拒绝按规定提供资料的，征收部门按拟定的协商方案确定。

十二、协议履行

征收补偿协议生效后，征收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十三、补偿决定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区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被征收人未按协议约定期限履行搬迁义务的，根据协议约定补偿协议解除后，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区政府作出补偿决定。

十四、司法强制执行

区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后，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区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裁决准予强制执行，裁定后，人民法院移送区政府组织实施强制执行。

十五、受委托的房屋征收事务所名称

上海市长宁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十六、办公室接待地点、电话和时间

地点：万航渡路1424弄3号

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下午5:00

接待电话：62518906

（若有变化以基地通知为准）

十七、其他事项

1.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签订：私有房屋（土地）由房地产权证所载明的产权所有人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2.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被征收人应当在征收补偿协议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负责将房屋使用人迁出。房屋使用人未迁出的，视同被征收人未完成搬迁。属于空关房屋的，由房屋征收部门负责通知。

3.根据《关于加强本市房屋征收（拆迁）基地水、电、燃气等公用设施使用管理的通知》（沪建交联〔2011〕846号）规定，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协议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后，应当在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结算征收补偿费用前结清被征收房屋的水、电、燃气等相关费用，房屋征收部门在收到相关支付凭证后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支付结算征收补偿款。

4.本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中的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      

                  上海市长宁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25年12月11日


